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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工程署人事編制通告第2/2023  

員工如被拘捕須作呈報的規定 

 
本通告公布新規定，任何人員如被執法機關拘捕，須向部門呈報。 現行要求被提出刑事

法律程序的人員須作呈報的規定，繼續適用，詳情 參閱機電工程署人事及編制通告第

2/2017號《就涉及的刑事法律程序 作出報告》。部/組主管應每六個月把本通告向屬下所

有員工再行傳閱一次。  

 

新設和現行持續的呈報規定  
 

2. 政府非常重視公務員的品行和操守，以及維持公眾對公務員團隊的信心。部門需要致

力確保公眾對其部門的信心不受動搖。為此，如有 任何事情可能會影響公眾對部門的信

心，包括部門人員被執法機關拘捕，部門有必要盡快獲悉。任何人員無論在工作或休班期

間作出不當行為，均可能令人質疑其操守，並引致紀律後果。有關人員如被懷疑涉及干犯 

刑事罪行，情況更是如此。  

 

3. 為讓各局/部門可更妥善監察轄下人員有否因刑事罪行而被拘捕，並在必要時採取適時

的跟進行動，公務員事務局於2023年 7月 28 日起實施新規定，要求任何人員如被執法機

關拘捕，須就被捕一事向所 屬部門呈報。有關人員須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呈報，無

論如何不應 遲於由被拘捕當天起計的七個曆日內呈報。被捕人員須呈報的資料應包 括被

捕日期、涉嫌觸犯的罪行，以及是否正被拘留或已獲釋放(以保釋或 其他形式獲得釋放)。

有關人員被捕的狀況如有改變(例如由保釋改為無條 件釋放，或被落案控告)，也須在變

更當天起計不遲於七個曆日向部門報告。 

 
4. 被捕人員須填妥載於附錄的表格的第I部，然後經組主管(其職級 須為或不低於總技術

主任、區域經理或高級工程師)交予部別主管。部別 主管則須填妥表格的第II部，先將已

簽妥的表格副本以電郵發送給副主 任秘書/人事及編制，以作紀錄，然後將正本交予行政

部。行政部收到 表格後，會向有關人員發出認收回條，另將副本送交其部別主管，以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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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 。  

5. 同時，現行要求有關人員須向部門呈報當局已對其提出刑事法律 程序的規定2，繼續

適用。有關的呈報規定載於《公務人員(紀律)規例》第 13(1)條及機電工程署人事及編制

通告第2/2017號 。  

 

6. 如果涉事人員被捕後即時或在七個曆日內被檢控，有關人員只須就被控一事作呈報，

無須另行再呈報被捕一事。  

 

7. 部門收到呈報後，會考慮是否需要根據《公務人員(管理)命令》第13條着令該人員停

職或作出其他合適的行政安排。部門會按每宗個案的情況作考慮，並根據當前的機制作出

安排。 

 

豁免有關人員作出呈報的規定 
 
8. 機電工程署人事及編制通告第2/2017號訂明，觸犯與公職無關 的輕微交通違例事項可

獲豁免呈報。因應這項安排，有關人員如因觸犯與公職無關的輕微交通違例事項而被捕，

亦可獲豁免上文第3段所述須 作呈報的規定。不過，凡與公職有關的交通違例事項和其他

非交通違例 事項必須呈報，不獲豁免。 

 

不遵從呈報規定的後果 
 
9. 所有人員須留意，任何人員如未能遵從上文第3和 5段所述規定 作出呈報，無論日後

是否被控任何刑事罪行而被定罪，又或是否被證實 干犯任何不當行為，均可被紀律處分。

如有關人員日後被定罪或被發現 有不當行為，可另外再遭紀律處分。 

 

生效日期 
 

10. 上 文 載 述 須 作 呈 報 的 新 規 定 ，自 2023年 7月 28日起生 效 。換 言 

之 ，有 關 人 員 如 在 2023年 7月 28日 當 天 或 之 後 被 捕 ，便須按 規 定 作 

出 呈 報 。  

 

非公務員合約及退休後服務合約僱員就被執法機關拘捕作呈報  

 
11. 按僱傭合約所訂，非公務員合約及退休後服務合約僱員必須遵守 與品行及相關事宜

有關而適用於公務員的所有政府規則及規例。本通告 所載的上報規定適用於非公務員合

約及退休後服務合約僱員。  

 

 如對本通告 容有任何查詢，請與副主任秘書/人事及編制（電 話 ：28083793)或 助 理 

主 任 秘 書 / 人 事 （電 話 ：28083883)聯 絡 。 

 

下載於機電工程署內聯網                          2026年 5月 13日 
 

 

 



 
親善探訪活動 

本會探訪小組於2026年4月15日在灣仔污水廠進行親善探訪 

同事非常踴躍發問有關工作上的問題，理事們把問題記錄後，經理事會討論後向相關管理 

層進行反映及了解。 

 

 

 

 

 

 

 

 

 

 

 

 

 

 

 

 

 

 

 

 

 

 

 

因公受傷而退休的公務員可獲得的福利 

如公務員在實際執行職務期間因公受傷而引致退休或離職，可獲下列福利： 

a. 退休福利 

如有關人員是按可享退休金條款受聘，可獲即時發放根據有關的香港退休金法例規定的加

額退休金。按合約條款受聘的人員，可獲發放來自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供款的累算權

益，以及按已完成的服務期(如適用)和未放取的例假計算的約滿酬金。 

在 2000年 6月 1日或之後按公務員新入職制度下的新試用條款、新合約條款或新長期聘

用條款受聘的人員，可獲發放來自強積金或公務員公積金供款的累算權益及按已完成服務

期計算的約滿酬金(如適用)。有關人員亦可獲發放一筆相等於 24個月最後月薪，另每喪

失 1%賺取收入的能力可再獲發 1.8個月最後月薪。喪失賺取收入能力是根據《僱員補償條



例》補償程序下的裁決來釐定。 

b. 僱員補償 

如該員是按可享退休金條款受聘(或按個別聘用條款訂明可獲發額外退休金的合約人

員)，並因受傷導致永久性傷殘，可選擇領取： 

根據有關的香港退休金法例發放的額外退休金； 

或《僱員補償條例》規定的法定補償金。 

 在 2000年 6月 1日或之後按公務員新入職制度下的新試用條款、新合約條款或新長期聘

用條款受聘的人員，可獲發《僱員補償條例》規定的法定補償金。  

c. 醫療及牙科福利 (如符合資格) 

參考資料 

《這連結會以新視窗打開。僱員補償條例》(香港法例第 282章) 

《這連結會以新視窗打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香港法例第 485章） 

下載於公務員事局                            2026年 5月 13日 

 

 

 

 

 

 

 

以協會為準 

有關個人資料使用通知  
本會一向致力保障會員的個人私隱及資料，並遵從「職工會條例」、「職工會登記局條例」
及「會章」所訂處理會員資料。凡加入本會成為會員的過程中，我們會要求會員提供個人
資訊，並同意用作處理申請人加入工會、維護權益、提供福利及相關服務活動之用。我們
將繼續使用您的電郵地址、通訊地址、電話號碼等不同聯絡方式，通知會員有關本會、政
府人員協會及工聯會各機構的上述服務和活動。 
會員如不欲本會及各屬會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作上述用途，請以以下形式告知本會，詳情如

下： 

郵寄：九龍彌敦道 771-775 號柏宜中心 10 樓 電話:2770 3676 圖文傳真:2770 3617

Oral-B 
 

小頭護齦軟毛 
牙刷 
$10 

 

 
歐化藥業 
 
葡萄糖胺(100 
 
粒裝) $155 

 

美心西餅咭 

$ 40 元 (每張) 

原價$50 元 

 

 

https://www.csb.gov.hk/tc_chi/admin/benefits/63.html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index/chapternumber?QS_CAP_NO=282&p0=1&TYPE=1&TYPE=2&TYPE=3&_lang=zh-Hant-HK&LANGUAGE=C#tag282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index/chapternumber?QS_CAP_NO=485&p0=1&TYPE=1&TYPE=2&TYPE=3&_lang=zh-Hant-HK&LANGUAGE=C#tag485


 


